
第一节  税务行政复议代理 

【考点 3】税务行政复议的管辖原则 

税务行政复议的管辖原则主要是确定复议机关，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是税务机关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 

被申请人 复议机关 

各级税务局 上一级税务局 

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税务所（分局）、各级税务局的稽查局 所属税务局 

对国家税务总局的行政行为不服的 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的裁决为

终局裁决 

对两个以上税务机关以共同的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

不服的 

共同上一级税务机关 

对税务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以共同的名义作出的行

政行为不服的 

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 

对被撤销的税务机关在撤销以前所作出的行政行为

不服的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 

对税务机关作出逾期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定不

服的 

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但是对已处罚款和加处罚款都不服的，一并向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

政复议 

【注意】 

1.加处罚款：税务机关对当事人作出罚款行政处罚决定的，当事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

内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对当事人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2.对税务机关作出逾期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先缴纳罚款和加处罚款。 

3.对已处罚款和加处罚款都不服的，一并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税务行政复议管辖范围的说法中，错误的有（  ）。  

A.对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B.对直辖市税务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C.对国家税务总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D.对税务所（分局）、各级税务局的稽查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向所属税务局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  

E.对被撤销的税务机关在撤销前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答案：BDE  

解析：选项 B，应该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选项 D，应该向所属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选项 E，向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考点 4】税务行政复议申请  

（一）税务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  

税务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 

类型 规定 

一般规定 申请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

起 60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 60 日的除外。 

不可抗力的影响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

续计算。 

未告知的处理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



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应当知道申请

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行

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 1年。 

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

理的情形 

因不动产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 20 年，其他行政复议申

请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 5年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计算 

类型 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计算 

当场作出行政行为的 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 

载明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直接送达的 自受送达人签收之日起计算 

载明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邮寄送达的 自受送达人在邮件签收单上签收之日起计算；没有

邮件签收单的，自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之日

起计算 

行政行为依法通过公告形式告知受送达人的 自公告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税务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申请人，事后补充

告知的 

自该申请人收到税务机关补充告知的通知之日起计

算 

被申请人能够证明申请人知道行政行为的 自证据材料证明其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 

税务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依法应当向申请人送达法

律文书而未送达的 

视为该申请人不知道该行政行为 

【注意】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

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二）税务行政复议申请的提交  

提交的方式  

类型 内容 

书面申请 可以通过邮寄或行政复议机关指定的互联网渠道等方式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也可以当

面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 

口头申请 书面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申请 

【注意】申请人对两个以上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分别申请行政复议。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应当

提供证明材料 

（1）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

行的证明材料；  

（2）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

材料；  

（3）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其他情形。  

（三）税务行政复议申请的其它规定  

1.必经复议与选择复议 

类型 具体内容 

必经复议 (1)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 

(2)对税务机关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3)认为税务机关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 

(4)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税务机关不予公开；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 

【注意】对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形，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选择复议 申请人对其他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按照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必须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确

定的税额、期限，先行缴纳或解缴税款和滞纳金，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以在缴清税款和滞纳金以后或所



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3.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逾期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应当先缴纳罚款和加处罚款，再申请行政

复议；  

类型 条件 复议机关 

对税务机关作出逾期不缴纳罚款

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 

先缴纳罚款和加处罚款，再申请

行政复议 

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

申请行政复议 

对已处罚款和加处罚款都不服的 无需缴纳罚款和加处罚款 一并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税务

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

复议 

4.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错列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变更被申请人。申请人不变更

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5.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申请人不得再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2020·单选题】税务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是申请人知晓税务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日内。  

A.60  

B.15  

C.30  

D.45  

答案：A  

解析：申请人可以在知道税务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考点 5】税务行政复议受理  

（一）应予受理的条件  

1.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2.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3.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4.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5.属于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6.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  

7.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

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二）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 5日内进行审查。审查期限届满，行政复议机关未作出不

予受理决定的，审査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受理；  

【注意】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表述不清楚，无法判断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

申请之日起 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一次性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补正

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补正材料。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补正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延长合理的补正期限。

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并记录在案。  

（三）不予受理、驳回申请或受理后超过行政复议期限不作答复的处理  

类型 内容 

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

理由 

申请人有权向上级行政机关反映，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纠正；必要时，上级行

政复议机关可以直接受理 

必经复议 申请人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例题·多选题】下列的税务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有（  ）。  

A.没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B.已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未被受理  



C.已向其他法定复议机关提出申请，且受理  

D.纳税人就半年前的行政行为提出复议  

E.申请人死亡  

答案：ACD  

解析：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法院未受理，复议机关可以受理，所以选项 B不正确。申请人死亡，其近

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受理，选项 E不正确。所以答案是 ACD。 

 

【考点 6】税务行政复议审理  

（一）审理的基本要求  

1.税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依规定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2.行政复议人员对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  

（二）税务行政复议的停止执行、中止与终止 

类型 条件 

停止执行 （1）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  

（2）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  

（3）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  

（4）法律规定停止执行。  

行政复议中止 （1）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  

（2）作为申请人的公民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是否参加行

政复议的；  

（3）作为申请人的公民下落不明；  

（4）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  

（5）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参加行政复议；  

（6）依照《行政复议法》规定进行调解、和解，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同意中止；  

（7）行政复议案件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  

（8）行政复议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  

（9）申请人依照规定提出对有关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申请，或行政复议机关在对

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  

（10）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  

【注意】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中止行政复议的，上级行政机关应

当责令其恢复审理。  

 


